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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评审
	服务方案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服务方案(应包含但不限于  ①项目重难点分析、②服务内容、③工作进度安排、④工作目标、⑤工作依据、⑥组织机构与人员、⑦项目过程管理制度、⑧廉政保密制度、⑨后勤及安全保障、⑩售后服务承诺进行综合评分。方案应满足采购文件的基本要求，方案内容详细、要素齐全、描述清晰且完全符合项目需求得40分。方案每缺少一项扣4分，每有一处存在内容阐述不完整或凭空编造或存在不可能实现的夸大情形或提供内容与项目无关或项目名称不符或方案内容与该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不一致等情形的内容描述扣2分，扣完为止。（40分）
	40

	
	业绩与履约能力
	①供应商承担过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一项得2分，最高得16分。
类似项目业绩是指：供应商开展过针对西藏地区的第三方技术服务，每一项得2分，最高16分。（16分）
注：业绩证明材料是指合同复印件或中标通知书，未提供业绩证明材料的项目不得分，不易证明的酌情给分。

	16

	
	企业荣誉
	①供应商提供有效期内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不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本项最多得4分。（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4分）
②供应商有获得3A级企业信用等级证书得2分，供应商具备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得2分。（4分）
③供应商有获得过政府项目服务良好的证明文件的得2分。（2分）
	10

	
	人员配备
	1. 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备西藏自治区或拉萨市安全相关专家证明得2分，具备一级安全评价师加1分，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加1分，本项最高得4分；技术管理人员具备西藏自治区或拉萨市安全相关专家证明每1人得1分，最高4分。（8分）
②其他项目组成员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的，每有1人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8分。（8分）
③.拟派项目组其他成员具备安全评价师证书的，每有1人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6分。（6分）
④.拟派本项目其他成员具备消防类证书，每有1人得2分，不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2分。（2分）
注：项目人员不重复计分，如有重复的，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评审。提供相关人员社保证明文件及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4

	
	报价
	价格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0.10×100评标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
	10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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